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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 

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》 

 

 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九十五條

的規定，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經協商，就民商事案件

相互委託提取證據問題作出如下安排： 

第一条 內地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

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，適用本安排。 

第二条 雙方相互委託提取證據，須通過各自指定的聯絡

機關進行。其中，內地指定各高級人民法院為聯絡機關；香港特

別行政區指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

署為聯絡機關。 

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指定的聯絡機關

委託提取證據。 

第三条 受委託方的聯絡機關收到對方的委託書後，應當

及時將委託書及所附相關材料轉送相關法院或者其他機關辦理，

或者自行辦理。 

 如果受委託方認為委託材料不符合本轄區相關法律規定，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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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其完成受託事項，應當及時通知委託方修改、補充。委託方應

當按照受委託方的要求予以修改、補充，或者重新出具委託書。 

 如果受委託方認為受託事項不屬於本安排規定的委託事項範

圍，可以予以退回並說明原因 。 

第四条 委託書及所附相關材料應當以中文文本提出。沒

有中文文本的，應當提供中文譯本。 

第五条 委託方獲得的證據材料只能用於委託書所述的相

關訴訟。 

第六條  內地人民法院根據本安排委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

院提取證據的，請求協助的範圍包括： 

（一）訊問證人；  

（二）取得文件； 

（三）檢查、拍攝、保存、保管或扣留財產； 

（四）取得財產樣品或對財產進行試驗； 

（五）對人進行身體檢驗。 

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根據本安排委託內地人民法院提取證據

的，請求協助的範圍包括： 

（一）取得當事人的陳述及證人證言； 

（二）提供書證、物證、視聽資料及電子數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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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勘驗、鑒定。 

第七條 受委託方應當根據本轄區法律規定安排取證。 

委託方請求按照特殊方式提取證據的，如果受委託方認為不

違反本轄區的法律規定，可以按照委託方請求的方式執行。 

如果委託方請求其司法人員、有關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

（法律代表）在受委託方取證時到場，以及參與錄取證言的程序，

受委託方可以按照其轄區內相關法律規定予以考慮批准。批准同

意的，受委託方應當將取證時間、地點通知委託方聯絡機關。 

第八條 內地人民法院委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提取證據，

應當提供加蓋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級人民法院印章的委託書。香

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委託內地人民法院提取證據，應當提供加蓋香

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印章的委託書。 

委託書或者所附相關材料應當寫明： 

（一）出具委託書的法院名稱和審理相關案件的法院名稱； 

（二）與委託事項有關的當事人或者證人的姓名或者名稱、

地址及其他一切有助於聯絡及辨別其身份的信息； 

（三）要求提供的協助詳情，包括但不限於：與委託事項有

關的案件基本情況（包括案情摘要、涉及訴訟的性質及正在進行

的審理程序等）；需向當事人或者證人取得的指明文件、物品及



‐      4      ‐ 

詢（訊）問的事項或問題清單；需要委託提取有關證據的原因等；

必要時，需陳明有關證據對訴訟的重要性及用來證實的事實及論

點等； 

（四）是否需要採用特殊方式提取證據以及具體要求；  

（五）委託方的聯絡人及其聯絡信息； 

 （六）有助執行委託事項的其他一切信息。 

第九條 受委託方因執行受託事項產生的一般性開支，由

受委託方承擔。 

受委託方因執行受託事項產生的翻譯費用、專家費用、鑒定

費用、應委託方要求的特殊方式取證所產生的額外費用等非一般

性開支，由委託方承擔。 

如果受委託方認為執行受託事項或會引起非一般性開支，

應先與委託方協商，以決定是否繼續執行受託事項。 

第十條 受委託方應當儘量自收到委託書之日起六個月內

完成受託事項。受委託方完成受託事項後，應當及時書面回覆委

託方。 

如果受委託方未能按委託方的請求完成受託事項，或者只能

部分完成受託事項，應當向委託方書面說明原因，並按委託方指

示及時退回委託書所附全部或者部分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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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證人根據受委託方的法律規定，拒絕提供證言時，受委

託方應當以書面通知委託方，並按委託方指示退回委託書所附全

部材料。 

第十一條  本安排在執行過程中遇有問題，或者本安排需要

修改，應當通過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協商解決。 

第十二條  本安排在內地由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司法解釋和

香港特別行政區完成有關內部程式後，由雙方公佈生效日期。 

本安排適用于受委託方在本安排生效後收到的委託事項，但

不影響雙方根據現行法律考慮及執行在本安排生效前收到的委

託事項。 

 

 本安排於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深圳簽署，一式兩份。 

 

最高人民法院          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

  

常務副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律政司司長 

 


